
- 1 -

渝教人〔2010〕79号
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关于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
免费师范毕业生就业的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教委、人力社保局、编办、财政局，市教委直属中小学：

现将《重庆市关于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免费师范毕业生就业的实施办

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重庆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重庆市财政局

二○一○年十一月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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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0年11月11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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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关于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

免费师范毕业生就业的实施办法

为贯彻落实《教育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中央编办、财政部

关于印发〈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免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

（教师〔2010〕2号）和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委等部门关

于落实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渝

办发〔2007〕179号）精神，确保免费师范毕业生到中小学任教，鼓励

优秀高中毕业生报考师范专业，鼓励优秀青年长期从教，培养造就大批

优秀教师和教育家，现制定以下实施办法。

一、明确工作职责

免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工作由市教委、市人力社保局、市编办、市财

政局等部门组成工作小组，制定并落实保障措施，确保免费师范毕业生

到中小学任教。市教委牵头负责免费师范毕业生就业指导和派遣工作，

指导区县（自治县）教委做好落实工作岗位、接收免费师范毕业生工作；

市人力社保局负责并指导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部门做好免费师范毕

业生人事接转工作；市编办负责并指导区县（自治县）编办落实免费师

范毕业生到中小学任教的编制；市财政局负责落实相关经费保障。各区

县（自治县）应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，并细化相关部门落实免费师范毕

业生就业的工作职责。

二、落实岗位和编制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教委及市教委直属中小学应根据编制和岗位空缺

情况，拟定免费师范毕业生招聘岗位需求计划。市教委会同市编办、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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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社保局，根据全市免费师范毕业生岗位需求情况和当年重庆生源免

费师范毕业生情况，研究制定免费师范毕业生就业招聘计划。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编办要加强中小学教职工编制管理，保证余编优

先用于招聘免费师范毕业生，确保免费师范毕业生到中小学任教有编。

三、组织双向选择

免费师范毕业生依法取得教师资格后，按照国办发〔2007〕34号文

件和《师范生免费教育协议书》规定，双向选择就业，履行国家义务。

毕业前已签订就业协议的，按协议规定就业；毕业前尚未签订就业协议

的，一般安排回生源所在地区县（自治县）中小学任教。本市生源免费

师范毕业生，确有特殊情况，要求到市外中小学任教的，需经意向就业

学校审核、市教委批准。

市教委根据免费师范毕业生招聘计划，制定免费师范毕业生双向选

择就业实施方案。及时公布免费师范毕业生的生源信息和招聘单位的招

聘信息，组织现场招聘、网上招聘等多种形式的供需见面活动，组织用

人单位和免费师范毕业生进行双向选择，为免费师范毕业生就业提供帮

助。免费师范毕业生不得参加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组织的其他事业单位

公开招聘考试。

鼓励免费师范毕业生到边远贫困和民族地区任教。县城及以上中小

学招聘的免费师范毕业生，由市、区教委结合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工

作，安排到农村学校任教服务两年。免费师范毕业生在农村学校任教服

务期间，仍享受派出学校原工资福利待遇，由当地政府和农村学校提供

周转住房等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。

四、迁转档案户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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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前通过双向选择签订就业协议的免费师范毕业生，其档案、户

口等由培养学校直接迁转至用人单位或用人单位所在地区县（自治县）

教委；毕业前未签订就业协议书的免费师范毕业生，其档案、户口等迁

转至生源所在地区县（自治县）教委，由区县（自治县）教委会同有关

部门定向招聘到师资紧缺的中小学校任教。

五、鼓励攻读教育硕士

按教育部有关规定，免费师范毕业生到中小学任教满一学期后，经

考核符合要求的，可被录取为教育硕士研究生，在职学习。经任教学校

考核合格并通过论文答辩的，由培养学校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教

育硕士专业学位证书。免费师范毕业生毕业前及在协议规定的服务期

内，一般不得报考脱产研究生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教委及任教学校要对

免费师范毕业生在职攻读教育硕士学位给予支持。

六、严格履约管理

严格履行《师范生免费教育协议书》的协议条款。免费师范毕业生

在协议规定的任教服务期内，可在学校之间流动或从事教育管理工作。

未能履行协议的免费师范毕业生，要按规定退还已享受的免费教育费用

并缴纳违约金，已在职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，由培养学校取消学籍。

确有特殊原因不能履行协议的，需报经市教委批准。市教委负责本市免

费师范毕业生履约管理，指导区县（自治县）教委做好建立免费师范毕

业生诚信档案、违约记载、按规定收取违约人已享受的免费教育费用和

违约金等工作。

七、加强监督检查

保障免费师范毕业生到中小学任教是落实师范生免费教育示范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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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措的关键环节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实行师范生免

费教育的重大战略意义，高度重视，密切配合，精心组织，积极探索制

定鼓励免费师范毕业生稳定就业和安心从教的政策措施，为培养造就一

大批优秀中小学教师创造条件。凡未落实好本地免费师范毕业生就业的

区县（自治县），不得再招聘其他教师。市教委会同市人力社保局、市

编办、市财政局建立督查机制，对免费师范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督查。


